苏大文正学[2006]97号

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应届毕业生服务欠发达地区奖励基金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各部门：
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应届毕业生服务欠发达地区奖励基金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业经院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希认真参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应届毕业生服务欠发达地区奖励基金实施办法（暂行） 
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
二00六年六月十三日
主题词:奖励 办法 通知 

抄送：苏州大学。

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工作处      2006年6月13日印发


校对：张海洋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应届毕业生服务欠发达地区奖励基金

实施办法（暂行）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设立应届毕业生服务欠发达地区奖励基金。本基金用于奖励文正学院应届毕业生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“到西部去，到基层去，到贫困地区去，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”；激励优秀青年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知识更好地为当地服务，并在服务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人才干，努力奉献，为服务地区的建设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。
奖励对象及办法如下：
1、奖励对象为经本人自愿，学院推荐，由上级部门审核批准赴欠发达地区工作的应届毕业生。

2、参加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按团中央的要求遴选；参加苏北计划的志愿者按团省委的要求遴选。以团中央、团省委最后确定的名额为准。

3、奖励金额为：西部计划的志愿者奖励3万元，苏北计划的志愿者奖励1.5万元。

4、奖励费发放办法：出发前奖励费发放二分之一，服务期满后奖励费发放所余二分之一。（服务期以团中央、团省委规定的应服务期限为准）

5、获得志愿者金质奖章另奖励2万元。

6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实施，未尽事宜由院务会议讨论决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